
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序号 分项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预算金额（万

元）

1 茶苗

茶苗龙井 43，苗龄 2

年，地径≥0.4cm，苗

高≥25cm，根系长度

15cm，＞5cm 长Ⅰ级

侧根数 10，根幅 7cm。

株

以不超预算

为前提，最

大报价的情

况下以单价

确定数量

103

注：1、中标单价决定最终供货数量，且单价确定数量，总价不变。（单价报价只能保

留两位小数，否则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）

2、对上述的技术参数的响应必须提供技术支持证明资料。技术支持证明资料

可以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。若提供的不同证明资料对同一技术

参数描述不一致的，或提供的技术证明材料中的技术参数描述与“技术要求响应/偏

差表”中的填写内容不符的， 均视为负偏离。

二、基本要求：

1、结合近年气候等因素，为确保种植苗木成活率、规范市场运行，本项目

采购苗木优先考虑选用本辖区内气候、海拔等生长环境与项目实施地相同或相近

地区的苗木生产企业的苗木，预防种苗因为水土不一致和调运过程中因长途运输

造成的根系损坏影响苗木成活率。中标企业必须服从采购单位统一调配，调运苗

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按照采购人要求做到随叫随到，从通知到起苗调运必须

7天内完成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供苗时间时限或调运假植苗木，调运到采购人

指定的种植地点同乡镇，并由所在乡镇地村社干部、种植群众、苗木验收人员技

术指导人员共同进行核对、验收后签字认可。现场填写种苗调运验收单，且必须

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货物供应。

2、因苗木规格等级、供苗时限或其他苗木质量等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

标供应商承担，对不遵守合同承诺的中标企业采购人（陇南市武都区茶叶技术指

导站）有权终止中标资格（中标合同）。

3、检验验收标准：按国家或行业及地方验收标准。或采购人要求的更高标



准验收。（苗木生长正常，品种纯正优良，根系完整无破损，无病虫害，无机械

损伤，包装符合国家相关规范；交货时由货物栽种所在地村社干部及群众签收确

认后签字盖章（最终以签字花名册为准））。

4、合同签订说明：本项目企业中标后进行线上签订合同。

三、售后服务保障期

有关本采购项目售后服务事宜，投标人售后响应时间不得超出 72 小时，暨

3 日内到达指定售后服务地点。（具体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根据合同签订条款约定））



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

一、技术要求

序号 分项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预算金额

（万元）

1 有机肥

有机质的质量分数（以烘干基

计），≥30%、总养分

（N+P2O5+K2O）的质量分数

（以烘干基计），≥4%、水分

（鲜样）的质量分数（以烘干

基计），≤30%、酸碱度（PH）

5.5-8.5、种子发芽指数（GI），

≥70%、机械杂质的质量分数，

≤0.5%、状态：颗粒状、总砷

（As），≤15mg/kg、总汞（Hg），

≤2mg/kg、总铅（Ph），≤50

mg/kg、总镉（Cd），≤3mg/kg、

总铬（Cr），≤150

mg/kg、粪大肠杆菌群数，≤

100 个/g、蛔虫卵死亡率，≥

95%

吨

以不超预

算为前提，

最大报价

的情况下

以单价确

定数量

90

注：1、中标单价决定最终供货数量，且单价确定数量，总价不变。（单价报价只能

保留两位小数，否则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）

2、对上述的技术参数的响应必须提供技术支持证明资料。技术支持证明资料

可以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。若提供的不同证明资料对同一技术

参数描述不一致的，或提供的技术证明材料中的技术参数描述与“技术要求响应/偏

差表”中的填写内容不符的，均视为负偏离。

二、基本要求：

1、中标企业必须服从采购人统一调配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按照采购人

要求做到随叫随到，从通知到运输必须 7天内完成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时限或

调运虚假产品或物流，调运到采购人指定的种植地点同乡镇，并由所在乡镇地村

社干部、种植群众等验收人员、技术指导人员共同进行核对、验收后签字认可。

现场填写验收单，且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货物供应。

2、技术条件参数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本采购项目的技术条件。

3、本技术参数条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参数条件，并未对一切技术参



数细节做出规定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，投标供应商应保证提供

符合本条件和标准的优质产品。

4、检验验收标准：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或采购

人的最高标准，交货时由货物送达所在地村社干部及群众签收确认后签字盖章（

最终以签字花名册为准）。

5、合同签订说明：本项目企业中标后进行线上签订合同。

三、货物/服务保障期

根据本采购项目特性，上述货物/服务质量保障期为 1 年。（具体服务保障

期根据合同签订条款约定）

四、售后服务保障期

有关本采购项目售后服务事宜，供应商售后响应时间不得超出 72 小时，暨

3 日内到达指定售后服务地点。（具体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根据合同签订条款约定）


